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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
根据《中共遂宁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等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遂编发〔2019〕15号）遂宁市国土资源局河东新区分局更名为遂宁市河东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中心。与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河东新区分局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运行机制，内设综合办公室、耕地保护监督股、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股、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权益股、地质环境股、建设工程规划管理股、执法股、林业管理股等8个股室。
（二）机构职能
其主要职责是承担遂宁市河东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的技术性、事务性工作。
（三）人员概况
截至2024年末，中心事业编制人员7人。
二、部门资金收支情况


（一）收入情况
河东自规中心2024年年初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39.6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7.9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21.71万元；决算收入153.9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3.48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20.5万元。
（二）支出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39.63万元，决算报表支出153.98万元。
三、部门预算绩效分析
（一）部门预算总体绩效分析
1.履职效能
一是持续推进耕地保护工作。全面完成2023年承诺耕地种植图斑整改举证工作；积极推进省级双月动态监测流出耕地恢复整改工作，完成一般耕地恢复整改102.3亩，有序找回永久基本农田32.51亩；全力推进2024年国家变更调查下发流出耕地恢复整改工作，完成一般耕地恢复整改66.49亩，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原地整改17.18亩；常态化推进新增耕地开垦工作，新增流入耕地300.75亩，全力找补耕地缺口，做好2024年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考核迎考工作。
二是全面落实田长制工作要求。动态更新三级田长及网格员77名，制发2024年田长制工作要点，用好用活巡田APP，实现各级田长实质巡田，确保耕地保护责任全覆盖。今年，新区各级田长共开展巡田6020次，发现处置问题79个。邀请省田长办专家对乡、村级田长和网格员开展专题培训，有效提高各级田长巡田质效。
三是严格耕地执法监管。认真开展卫片监测图斑核实和系统填报工作，完成1个部下发卫片监测图斑以及124个厅下发审计反馈疑似违法违规变化图斑的合法性判定举证及系统填报工作。积极推进历年存量违法用地问题图斑整改，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25个纳入整改台账的存量违法用地问题，通过拆除复耕、完善用地手续等方式已完成整改销号21个。
四是做好地灾防治工作。重点对新区2处地灾隐患点、17处销号点、7处在建工程开展地灾三查工作，共开展隐患排查78次，宣传培训22次，发放“两卡一表”21份，发布预警信号16次，启动预警响应7次，累计避险转移7次65人。针对杨渡街道姜家巷社区关山坡边坡滑坡，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应急调查1次，并提出调查结论和防治建议。
2.预算管理
中心2024年财政收支年初预算139.63万元，实际拨款收入153.9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117.92万元，实际拨款收入133.48万元；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21.71万元，实际拨款收入20.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11.万元，实际拨款收入12.84万元。卫生健康支出年初预算5.29万元，实际拨款收入5.2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年初预算21.71万元，实际拨款收入20.5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年初预算90.56万元，实际拨款收入104.58万元。住房保障年初预算10.77万元，实际拨款收入10.77万元。
2024年财政收支年初预算支出139.63万元较2023年的144.89万元减少5.26万元。
2024年实际财政拨款支出153.98万元较2023年的实际拨财政款支出153.59万元增加0.39万元。主要是基本支出增加4.06万元，项目支出减少3.6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0.41万元，卫生健康支出增加1.2万元，城乡社区支出减少3.67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增加2.2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增加0.19万元。
3.资产管理
（1）人均资产变化率
根据2024年部门决算报表、部门预算报表及部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资料，人均资产变化率-64%（其中2024年行政事业单位人均占有资产1.87万元/人、2023年行政事业单位人均占有资产5.23万元/人)。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打分表》的评分说明本项指标权重3分、得分3分。
（2）资产利用率和资产盘活率
中心不存在资产超最低使用年限、闲置一年以上的资产情况。
4.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规范，财务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制度执行严格合规，严格按照《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相关规定会计核算，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各类专项资金，做到了专项专用，资金支付依据充分、材料完整，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合法合规，无虚假冒领、挤占挪用、改变资金用途、扩大支出范围等违法违规问题，对相关项目进行了自查，在财政及上级专项检查中未发现相关违纪违规问题。
（二）部门预算项目绩效分析
常年项目总数3个，涉及预算总金额21.71万元，1—12月预算执行总体进度为90.76%，其中：预算结余率大于10%的项目共计1个。
（三）绩效结果应用情况
中心在执行各项资金预算中，严格按照省、市各级财务规定，管好、用好每笔资金。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按照项目计划，有序推进。绩效目标是预算编制的前提和基础，按照“费随事定”的原则，2024年所有专用项目和整体支出都按要求编制了绩效目标，从项目完成、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指标，综合反映项目预期完成的数量、成本、时效、质量，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
（二）存在问题
因项目合同未达支付时间，无法提前支付。专项资金还需进一步规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bookmark: _Hlk110546638]（三）改进建议
1.完成各项经济指标。进一步提高重大项目用地保障力度，切实发挥田长制、执法巡查、地灾防治的作用，全面提升自然资源管理能力和水平，确保完成各项经济指标年度目标任务。
2.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在耕地保护、执法巡查、地灾防治中建立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多边机制，加强与群众及其他社会组织间的沟通与合作，强化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推动群众积极参与自然资源管理工作。
3、全面提高服务能力。坚持分级培训和岗位培训相结合，尤其是加强培训，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和自然资源管理能力，强化资金绩效管理，让关系民生，连着民心的民生项目真正发挥好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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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遂宁市河东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中心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139.63
	139.63
	0

	年度总体
目标
	聚焦规划引领，严控项目质量；持续优化资源资产配置；持续加强耕地保护；强化地灾防护，严格执法制度。

	年度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聚焦规划引领，严控项目质量
	按照市级空间专班工作要求，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保障新区重点项目落地；继续推进永盛湖中央活力区、新区乡村国土空间规划、仁里片区更新规划编制，并完善法定报批程序

	
	持续优化资源资产配置
	一是全力完成土地报征工作，持续跟进2023年所报征批次，拿回批文,认真做好2024年土地报征工作；二是做好临时用地审批工作，严格管控临时用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确需占用的，做好踏勘论证，临时用地占用耕地的，要求做好耕作层剥离工作。

	
	盘活存量，加大土地出让
	抓好全域节约、集约用地。按照省、市和新区相关要求，依法依规保障重点项目和民生保障性项目用地，及时消除存量土地。抓好土地出让工作。

	
	持续加强耕地保护
	协调和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全面落实新区田长制；根据省市要求完成2024年耕地进出平衡任务。

	
	强化地灾防护，严格执法制度
	加大地灾防治政策法规宣传力度，落实专人督促整治工程推进情况；加快构建新区地质灾害全域整治模式、科学防控体系、分级防治格局，大力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范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深入开展自然资源领域执法专项活动，加强临时用地监管。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性质
	绩效
指标值
	绩效度量单位
	权重
	实际完成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年度报征
目标
	≧
	400
	亩
	15%
	429.8250

	
	
	
	执法巡查
	≧
	50
	次/年
	15%
	50

	
	
	
	地质灾害隐患
排查
	≧
	50
	次/年
	15%
	98

	
	
	质量指标
	保障重点项目
用地
	定性
	优
	
	15%
	优

	
	
	
	执法水平提升
	定性
	优
	
	10%
	优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
	1
	年
	15%
	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全年无人员伤亡
	=
	0
	人/年
	15%
	0

	
	
	
	依法执行公务
成绩显著
	定性
	优
	
	15%
	优

	
	
	生态效益指标
	避免建设挤占
生态空间
	定性
	优
	
	15%
	优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报征建设用地
	≧
	1
	年
	15%
	1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95
	%
	10%
	95



